LR FRRTF
114# & ¥ 373 % 23365¢

2 -+ 7ot W A €] )\ =
A e iTE'?%FF\’A;

AN 4 a
‘?‘ ‘Jq > A TONEN

.iﬂi%Aﬂﬁ%iiﬁaﬁHﬂﬁa %*’%W§?éﬁ%"
Zll4# BrF %3250 ¢ ARI14E37 12P % - 3 2]+
(2B 28 AR P HREFIERAEF %7889 ~ 9751
B) AP RE By (AR E S BRRFIMERD S
¥ 24625 ) > M A AT

R

Fu 2 -Fcdl o
ETFEFTAPFAL ) FARGEBPAIPFRE S L2
% ow A B2 2Rk lﬁlﬂ)’%‘ﬁj 3% o ﬁi'gj—“’%%i [ B
ELLPEARFFRE e L2 EY e RPN FEAR S
LSy ﬁ%ﬁJJV” LR i ’u%%iﬁ?%%F%#%ﬁééﬂo
CEIP AR EEE R X R A B AR %éﬁ“ﬁ o

#,;] T2 szfﬁﬁfﬁé CFERE R FRE A AR E B S

N
Eh

%Jf#f\‘ B o BRI P2 RIS I

Ry
TR i
3

R A @I )%Tp;}plp f EST 5 B
PR ARIBETI30p 42287 1
5.0000-005p -] ‘}; - ;%—Kl/j i\zgg_p WRA Y > TLE
‘xR 2 A OO FOOOH000
> TR R PR R T RS



o

TES o REEDR L BEBEARE > BRETE
XEIF R AR ERZLR S WL L HAKE
WEFHREZF L AARTTE BEEHE

m
2R > H

Fag s reb 2 Aav @ k2 2 2
X sF 5 7 g

P |
xR k2 A v g Kl 2 it o B3 A PR E % 159

2 12 %1092 42 7 > a SF L ANEHMRE R RIF
W 2REMNETFRESA T 6 R TR P TR 0 3R
Y F TR EE W E A RIRASRRE AR RN
AR A P2 FID0E R A B SR A A
R ERERR BT EP RRE ARG RAEZRL > EF
PR H159IE 2570 G M 2 o BT AIN05] 2 Bk AR
WEF AL EFETLD A RAAEFIRBEALHE Z R0
4 Tgf,i%c,g%_ﬁl? 4 A2 L (AAMRESLHT33TE ) » A&
FREZER AW T EF F 25T 0 w2 (TS
ERERE Y o RAEFRIZF109E20% 28T 0 £ 3
Hypa 4o

AT SIS 2 SRR 0 B R EARED G 2T
*
1
=

&>
—_
N,

>~

Ty
;;\‘\
i
T
it
S
\y
4k
.
Y
a:\]
N
e
%J}

(N
-
o~

2 p oA ;}»}t:é; ik g L

RPEHLFH

T 5

REFFTEEREES AR EILREEET LT
Ao ETENF T ARG RRAY T RILET 2 2 ik
e PEORET NP ZERF 7 R EJILER AR

IEEEF oA BBV G T3 AR BB
WEHII3ESI 6P A FEF B PFEE X EEE L2

(L& FEH5F » G #7889 $15F “rg2 f 7 F

AP FRZ2REHL i - P EEfd A Y



—

%?ﬁ‘%ﬁ&ﬁ(é%>ﬁ‘iﬁﬁﬂﬁ%k’ﬂ%ﬁf
LBPNEILE o BRI RERY 2 7 113#87 6
%ﬁgﬁ%ﬁ#% 2R EL LY (AP PR

T Ak Fn3ﬁ8ﬂ151m%m) g Lei T113#8

QGBI&%NQ' AR (B E) HFRPRA2Z Th

kP T EHRA TH- RS e 255 QEFAEP

W@ﬁ%ﬁ%mm%m%aA“~ﬂW—ﬂ%$%:%ﬂﬁ

ZA R LR FEH AN R AU A A

ﬁ%ﬁ?érlmﬁ8—6918ﬁznfjwf IR R LA

ﬁékﬁéﬁ’ﬁ”i&ﬁﬂﬁﬁ‘ﬁ“?‘%fééﬁé

EE2 113887 6P 258 it ) ~ERE

45 2 E (2 7889% %297 ) ~fﬁ,5§—ﬁe1 (2 M7889% %

2528~3L83?) B mE A 2P FRARTHE

AR IR ER AL TR A (R HT7889% 539 -

105E\§ﬁ%~$ F33-34F ) ~ 2B Fms - kA (RTS8

%%MH&SE)*&%wﬁoaj PR Bz L
YR RERC i?%%ﬁ;*ﬁ*%~ F’”‘&ﬁ-ﬁéii

ﬁk+u@%f A SE RS

:l'_
nN
LM pe ;é\u?%d“& EIR a‘;rl %.u,uli,&‘iﬁ’iﬁ

NN

2L
)

‘ﬁ AP EFRMP R EILcEFRE T AN B
= fﬁ}z:%mfl"
<3

Hﬁ%ﬁ%i@ﬁ%ri%“vJ B2 ME R A

Fagsm T RABRRAFEFIERTAEF RIS F f %L
;"ﬁ?‘v B WEFRRP G T "E RS
BBl 2 HEFERATHE R @

7}@ e H %2 X2 IR LT E 4")5 "5:'(%‘7,4’;’"}; ‘
ﬂédﬁ’%PWi%@#/f‘ﬁ@Afé’ﬁE‘ﬁ%
W E > v E R p+:§7 Bf o ERRASFIEE F460F %

A3R2 AR RV 2 B EERSE  B R 2
ﬁ#@ﬂiﬁaa, Q%m%ﬂﬁ”l-ﬁ*%?@i%

¥

P
i
m



I

S Ams > R FII4E R § 3 52462554 % & 72 5 82
fop o EAL TN A FI13ET 30p 15MEETAF KR
H5AR0000-005p ¥ f fE o RETR S P PES E TR 2
xR %H/%H?J PEL AR OO%OOOR00%L ~ 46

Rl E | FER B AT 2 BFEL > KRGy
%ﬁﬁﬁ%%aﬁﬁﬁﬁéa’:ﬁ$<*%~m’wk
(35% H7889% ~ 975115) M A EPER 5 7 TSR

AR RBEFEAAFEF BRR P FES *ﬁ*fy_b—%

Hor kit fezid v* PTI AR BB FREANFEF BRI P
FREREREEERBRFR > £5 wma B~ THPR
PoERERIGER (ThiEs Ry £ 8) 308 Rhdesr
o i AR 0 AR OOFOOOR005 ~ 46515
AR FFEERTNE TR R IR AE AT
LAEF R BEAPLEI R R EEE 3 AR BT
2r114 #5280 Ay riplF % 114010254553 5 7 & (&
M24625L% %397 ) > T EI LB D2 AR - X -
APE > L - BEFEF (LAKRENMIT) o L
ﬁﬁﬁiﬁﬁiﬁ% by FEAL O RBEIR-FF A
WRAFTFT AP 0 R LARTIACA MR 5 ORISR R
Fetl B ﬁ,;@rﬁﬂ@ww » MR p E ORI ML AP o

A ZoRdEEd (P RD9iEZ )
27 5 H90E H e B 2. Ak kg ¥ f:?ﬁ.'ﬁ ’ lgm?‘i
f'—“r’ﬁ Mo Bz Bk 0 B kiR BOTHER T

R T2 B AR AR 0 TR

%%JTM“ B — 7k (23 %0TE 7B 21040
HETECFNEPRPE ARVIFEZED 0T

f‘r

7\

‘1
Wy



\1%
e
e 5%
10N I
4 e
|
X
?
;T;
N
el
)
Ve
A
i

3

F1% RSN, +

R BHEE X R > T 5 2% 2 22 5590
PR R 2 o 32 g e ox BOTHATAIRI0GE D 2 %
Ao b2 AR 4 BRFFRE AT - > FRhIES
AERoBELMESETAEZERL BT R 2B
Pt AEAR B 0 TR 202 BArR S1E 115 3;‘114)& Hp
Ao PR e (G2 R 0 A IRE S I S S R
oo 2FF AL WP ikl fﬁ \%.'J#M'fi 7 A
B2 TR IV EP AL 2 Py 0 p AR

PR P EEARZ ER - AT ERAER S LT3 VW
W2 fo T ANE FOIEZ R ERER ] B RER
Hl g MBI o FEV IR HE FILE
%ﬂ@ﬁﬁifﬁ’ﬁﬁxﬁ’ﬁ%iﬂ%ﬂi%?#%ﬁ
#EPETG A H\ﬁ%ﬁ’;gm*é%w%*@ﬁa*%@
(R FORART REFELINGTES B FF
ELRER B %E.éﬂéy% g ) o Herd gt §OEE g
N ji»*“ﬂ;‘a?%ﬁﬂ?ﬂ* &

\\“%9*

e L2 fh’i ’ﬁ :‘%‘3’;‘11; ﬁ ’

LB ARY
AAREE 2 A 1&3-1144% f;”%—? %3320%{%)3’# “4‘;‘ + Jéxi
THE o BB (LAmE 5345-34TF ) ad v 3}
FFRIEAMP AE (LA E %343 ) 552%.‘3;?%@ sl
FLaREH T2 rErERRERL IR G 5 EHE
brize aF £R P FASLE1I3E40 Tp % ¢ fpit fukz
FiE R 2R (R WT889% %55-61 ~83F ) ¥ ¥
o A ARRE R a g H e AR R R
TR B A UGIARAE P - BAZ B B TR
2 e Flh RE S E Lﬁxl”ﬂ”llizﬁﬁ%ﬁ?f q*-ifi e 4
A 3 Tl DI T NS - [N g s

S s R Bz 12 d

ARl EEEP R A3 HEA > F2EEg L o jad o (1)

KEELLPEL B GG (113277 30p 42287 1p B Y

-]



PTE ) o REHEns: T113#87 1p 16504 § & 5 A
o 2RZIFF A0 &R EL A fL & wE R
*%i%%%ﬂ’@ﬁgﬁﬂwﬁiﬁm’%%gﬂ%’&
TRLAE HOTIEP TR TR FFI- PR A RIIREF
TR0 FIE N S e E 2 R (BB 2 rl06E R 5
$3UTHLARL 5 $B) - FRLZETA PN ALFR
%éﬁﬁ%ﬁﬁé#&ﬁ~j@ﬁ%ﬁ%%’é%ﬁﬁ’
SRR AETT L  BEALZRETNEZFEE REAZ
%ﬁ*ﬁuﬁwtiu%i” %ﬂﬁ%$°
(R FrHFL g AERBRFTARER T (L1
7889% %29F ) # 5.0000-0055 - f 2 & L 5 Tin ek
%J’ﬁﬁiiﬁﬁmﬁﬁgﬁﬁfm%#ﬁ(iﬁm%%
F3F ) AR REEFL LT A - FLY gl THA
R AEA L A RFRIFFHREEIN TP - AN
ELLFRRHLFEARFRETT (AR, > vRd
TRERE7EE ARG e A d S of o BHEL G
EHr o RFEIGREE FF c RwBpRFTRER Y
(78895 %29F ) - 7 #gin®? 5.0000-005L ) b & & &
cht SRR B R A ) N - A
AITpE s AR T L REGS X ARy
%@H337923B ~113ETH 26P FREAE AR P TR B L
GARD - BRSNS AR S MR e LIRS ST B
‘/53/’7 [ R1d /ﬁ“ﬁ g X3 sy EEP g (A HT7889% %
T-8F) » 3 KD = HH 27113879260 A~ 23 ¥1
130001564%%3' it (R 788955?‘{319—23?) AR
H¥%ie LyRa it 113E T 230 O T o 2 BB 3 30/
‘“ (EL M T7889% %22-23F ) ¥ v £ - puEI LK D
BB RY (RAMRE %281-295F ) ~113#826p A% 7
Ean Sz ARkl mams (L 147889% % 25-33
F) ~ART - B % e LyEa 113477 230 Sie i
BHB R 38 ﬁ@ 0 (51157889% 0 22-23F ) ~113#6" 2

%
253
H

M

,\

I

2

O

AR



SBIFJE—F!E%‘ (L MT7889% %67-T1F ) F43 94> & 2
TREAEERS '?ééxwﬂi%f%#%i‘_iﬁf?%?%%ﬂ ’
rﬁiﬁtl}_;ﬂ:} ALK& D 50000-005L b & F R MHSPED

e ﬁ?#&J° COEE SR §-ik/ R
AP EHALRE > AN RRrEERR Bﬁ.ﬁlﬁl’f"v?zf}t%
WA WBFIFL g FALAE T2 AR
%’@ﬁiﬂﬁ%zi’%ﬁﬁgo

Spt o RET R a2 B KRR PRV R
imwﬁﬁbfﬁ%’Bﬁ%ﬂﬁhﬁ%umaﬁﬁaﬁh

R ENEFRALFTELAA FHEFEILALLF B
VO WL R R BRSO R AR RS
%zﬁ“i%’%@&ﬁﬁi’ﬁéﬁﬁﬁﬁ’wﬁvjﬂ

%’L%ﬁﬂ‘;ﬁisﬁ %##f'?}éa\h—ﬂ”%##ﬂ’“ﬁ*ﬁ% %
#BF@%LJE’% s Py R T ESL M ,%i
FoRg o MmE > FHREAREIZEFE (A%H96-9910
JE) P HEFEW I OKEELIA ) T RIRT - TEA
Bk ~%$£4*ﬂﬁﬁ(ii%%“3ﬂf)§~*%%
| (Flhg &~ J *© éﬁxfiﬂ'l

ﬂ"

o B edhed 2 %378
B i AR FRE) ’l;ﬁ r'% FE &2 375
NP FHEF AR FEADS S

& X
Jo
S

& J,w,;v

oo

?;: it

T ﬂﬁ"‘;

R

r'
LB ,%E/‘xi%\%:i
? F&v@gfﬁﬁ
g

&
1
‘;\**
%“
=
@
b
_\3..
}\—
&
X
*\*ﬁ
(W
¢
3

CASS



¥yt

B

Bz g Ao A ER S RRL PP R REE N
®AE RT4E S 17 % 140

iz
%iﬂna,l‘z%‘rlé*tif S v £

SREL R T 2 EI3E o

e N
&
*%H

BEFLW AR FrPRY O FLLEPE T
v H R L2 P et LEHELZT 0 mEH R
“M@%Zf%5mxﬁi,é%.u&@*$$WHEi%2
ER e B dp L2 PO ORI R e 4
AR A G B E N E P S B 48 PF2 &
TEHFFE P MR DL F A R EHRBALE 0 T RIE R
035 3 131 % 24 %0 4t S W B o B F 4 0 0P
ML k&g p o
WEALABATILE DS E L LSRR A2 )

AR EAE LR 0 kAR $ 5
2

Mm% BRI E T2 % 3690F % 178 > % 36401F ~ %299

],l;.l;}glIE‘g]J_FA 73] .‘L-—&\_"l 2 o

% —'& l({t

R 3 =
o

LR .

At

TREF RIS BT Y RT RS RET
TR 17 B A% -
H Y ® 114 & 8 3 28 2

AMEF L - FHEE P O®LE
P FoeEe
A L 2

AFEPERhAER o

b PR A A @“ﬁtxl‘%QMBWW%%PﬁﬂiPﬁ%%%’ﬁ
Bt i3 g:g:A7 ﬁ;: id\) r*?}}%‘;ﬁ_ii:_j‘ﬁ-.;‘z—\]‘,t_] o

(=228

¢
itk
R

CES A T3

Ey B Sl NN

E= 2, 3| 114 = 8 L 28 2
E AR iﬂé%ﬁv
I ¥ 460E

$N\R



o 7 o) . ~
M.m x,\} ,& ,)f__nr 1| N ~
i S T Y
s 0 pul T Nad
.H, iﬂw/ L@,/ At N
o A v, ks 2
& ‘ - e e
jmy g ,,314. V,Wﬂ H Mx/J .Lnﬁ/ N— \W
o i w2 e ~ R T A
) o B | ~
—_— 7 % R ..ﬂﬂ;l ! ’
R Ies - o
i,m T T m ok =
N ) @ g NI S
- A T ‘
= - A Y ~
o 1 T o /,W - I~ <
" m% R ymﬂ iA ..Il A m.;
~ A L . A AW ¢ S 1 S ) MM L,
M«, ST A M - R R~ R =
L o Ko o+ 8l mm BE o b
BI/ ’
T g R - W MR M
g — A R A X
o G A ) 0 b oo -
/Tﬁ. % ~ - - mm .w—llv%lj At /f. ﬂ i |W
3 /\ =™ \ -~ ﬁL
im\.%%yw?ﬁ%r%riww\# o
,ﬁiﬁﬁ/)ﬁl\\ﬁﬁ,? =
— 2 a@m = Y 'ttt o~ " ..mﬂ ES < -~
.ﬂﬂl B Pt () ¥ i i »%u . g
~ & H oL o) 3= 3
o e . | W
~ . o Ve 5ok e 3B R S
‘7\ = ] e we— 4 b ‘%W piily e Wa o
IR GRS N = ‘

L.ﬂ

1S
de derospd ko B R @ W

.?..# ,

1
’ ’ I4 ’ ﬁm\u.&
’ ’ ;

A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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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2336號
上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華頂實業有限公司


兼代 表 人  華志忠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32號，中華民國114年3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889、9751號），提起上訴及移送併辦（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246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華頂實業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
華志忠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貳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捌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華志忠係華頂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華頂公司）之負責人，因凱米颱風過後整理華頂公司辦公室，產生木材等一般廢棄物（計5袋），其明知並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依法不得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竟基於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7月30日起至8月1日間某日下午，駕駛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清除載運上述廢棄物，至江高滿珍、王英昰、蘇益正共同所有之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並將上述廢棄物棄置於該處隨即離去。嗣經警調閱上開地點監視器，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江高滿珍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華頂公司、兼代表人華志忠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僅就證明力表示意見（見本院卷第57、337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訊據華志忠就擔任華頂公司負責人，華頂公司並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於前揭時地載運5袋華頂公司之廢棄物，而棄置處理廢棄物於本案土地等事實，於偵查、審理中均自白不諱，並有基隆市環境保護局113年8月6日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見他字卷第5頁，經比對偵7889卷第15頁所附之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二份文件記載僅有稽查日期時間欄、稽查人員（簽名）欄、違反項目欄不同，其餘記載手寫內容部分均相同，應係以同份複寫文件，而113年8月6日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中⑴稽查日期時間欄記載可見係由「113年8月1日15時50分」更改為「113年8月6日18時10分」，⑵稽查人員（簽名）欄則於原本之「陳光彥」外另再增加「劉一源、吳重毅」之簽名，⑶違反項目欄增加勾選第22項未依規定分類、排出一般廢棄物；是以稽查人員、更改紀錄及稽查情形或違規事實概述欄中提及之稽查時間為「113年8月6日18時24分」相互勾稽，可知二份文件為同份文件，而以更改增加稽查人員簽名、記載勾選較為合理完整之113年8月6日之稽查紀錄為正確版本）、監視器畫面截圖（見偵7889卷第29頁）、現場照片（見偵7889卷第25-28、31-33頁）、車輛詳細資料表、公司登記基本資料查詢、法務部—營利事業關係人資料查詢（見偵7889卷第39、105頁、訴字卷第33-34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見偵7889卷第17-18頁）等在卷可稽。是依上開卷附之各項文書、證物等補強證據已足資擔保被告所為之上開任意性自白之真實性，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之規定，自得據華志忠前開任意性自白及各該補強證據，採信華志忠任意、真實之自白，認本件事證明確，華志忠、華頂公司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廢棄物之運輸屬「清除行為」，廢棄物之傾倒則屬「處理行為」；而「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罪，其行為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時性，乃執行業務本質所當然，而為集合犯之一種，但其犯罪之成立，並不以行為人有多次廢棄物清除、處理為必要，如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等行為，縱僅一次即被查獲，仍無解於該條項之罪責；且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未領有許可文件清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只要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即為該當。　
　㈡核華志忠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處理廢棄物罪嫌；華頂公司之負責人華志忠因執行業務犯上述之罪，華頂公司應依同法第47條規定處罰。
　㈢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2462號移送併辦意旨雖載明移送華志忠「於民國113年7月30日15時5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將華頂公司辦公室所拆除之天花板等木材廢棄物載運至基隆市○○區○○○路00號、46號等處棄置」等事實，而與本件時、地有些許誤差，然經比對移送併辦卷宗與原起訴卷宗，二者卷宗案號、內容相同(均為偵7889卷、偵9751卷)，而移送併辦意旨書中所附證據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其與本件起訴書中所列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應屬同份，業經比較如前）、現場照片、監視器畫面截圖（僅拍攝角度略有差異）等均與原起訴書所載為相同證據，又基隆市○○區○○○路00號、46號經基隆市地政事務所以登記資料、電子門牌查詢系統查詢並非正確地址，無法查核坐落土地地號等情，有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28日基地所測字第1140102545號函在卷可稽（見偵2462號卷第39頁），且經華志忠供稱：二件是同一天同一趟載運，是同一個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341頁），是雖移送併辦事實與本件時、地有些許誤差，然應為同一事實，基於審判不可分之原則，應為起訴效力所及，且亦經本院、蒞庭檢察官當庭陳明補充，本院自得審理，附此敘明。
三、刑之減輕事由（刑法第59條之適用）
　　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資為判斷，且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同法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人，其原因動機各人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其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刑卻同為1年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且縱量處最低法定刑，仍無從依法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經查，華志忠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雖有不當，惟考量其清理之廢棄物未經證明具有毒性、危險性，業經認定為未依規定分類之一般廢棄物（見他字卷第5頁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所載），其所生危害非大，再審酌其始終坦然面對己身之錯誤，有深刻反省，並於本院審理時已與江高滿珍達成民事和解，並已依約賠償38,500元等情，有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庭114年度訴字第320號和解筆錄、手機匯款畫面截圖（見本院卷第345-347頁）在卷可稽，並經告訴代理人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343頁），另華志忠業已出資委請富國建材行處理清運本件相關廢棄物等情，有富國建材行乙級事業廢棄物處理場113年4月7日清除車輛進廠處理運送文件、處理照片（見偵7889卷第55-61、83頁）在卷可佐，是本院認其犯罪情節與其所犯法定刑相較，實有情輕法重之憾，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顯有堪資憫恕之處，因而認縱處以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就華志忠部分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四、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以犯罪事證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⑴本件華志忠載運之時間應係「113年7月30日起至8月1日間某日下午」，原審誤認為「113年8月1日15時50分」尚有未恰，⑵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之被告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347號判決意旨參照）。華志忠及華頂公司於本件審理時業已與江高滿珍達成和解、並依約給付賠償，已如前述，其犯後態度即有變更，應適度表現在刑度之減幅，原審未及審酌上揭全部情事逕予量刑，稍有未當。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本件依據現場監視器照片顯示（見偵7889卷第29頁）車號0000-00號小貨車車斗為「滿載狀態」，核與華志忠指認傾倒廢棄物之現場狀況（見偵7889卷第33頁）相符，然與華志忠於偵查、審理中所稱之「5米袋」差距甚大，是原審認定事實難認與卷內資料相符。是以華志忠事後堅稱其清運廢棄物數量僅有「5米袋」，可認其並無真切悔意，且未與土地所有權人達成和解，賠償雇工清運費用，原審量刑難認適當等語。然細觀現場監視器照片（見偵7889卷第29頁），實難認車號0000-00號小貨車尚未卸載時車斗為「滿載狀態」，且可見於前開小貨車進場、尚未卸載時，本案土地上即已堆積大量廢棄物。又本案土地前於113年7月23日、113年7月26日因堆積廢棄物而環境髒亂，經基隆市七堵區公所、基隆市七堵區堵南里辦公處函請江高滿珍儘速清理乙節，業經江高滿珍證述明確（見偵7889卷第7-8頁），並有基隆市七堵區公所113年7月26日基七民字第1130001564號函暨附件（見偵7889卷第19-23頁）、基隆市七堵區堵南里辦公處於113年7月23日函暨附件現場廢棄物堆積照片（見偵7889卷第22-23頁）在卷可稽。復以華志忠提出之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281-295頁）、113年8月6日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拍攝之現場照片（見偵7889卷第25-33頁）、基隆市七堵區堵南里辦公處於113年7月23日函檢附之現場廢棄物堆積照片（見偵7889卷第22-23頁）、113年6月28日現場照片（見偵7889卷第67-71頁）等相互勾稽，華志忠於棄置本件廢棄物前後該處現場廢棄物量並無何顯著差異，而難佐認華志忠駕駛車號0000-00號小貨車丟棄於現場時車斗為「滿載狀態」。故於卷內並無積極證據可認現場其餘廢棄物均為被告棄置，基於罪疑唯輕原則，自難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華志忠棄置「大量」廢棄物，原審量刑過輕云云，尚有誤會。
　㈢據上，檢察官上訴意旨雖非有理由，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難以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五、撤銷後本件之量刑及緩刑之諭知
　㈠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華志忠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即非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漠視政府對環境保護之政策宣導，影響環境衛生，行為實值非難，惟本院考量華志忠犯後已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時已與江高滿珍達成民事和解，並已依約賠償38,500元，更已出資委請富國建材行處理清運本件相關廢棄物等情，已如前述，犯後態度尚可，兼衡其清運之廢棄物種類為一般廢棄物，所生危害非鉅，及相關之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並華志忠自陳：二專畢業，離婚，獨居，需扶養母親及三名子女（分別96、99、103年次），經營華頂公司承接工程，收入狀況不一定等智識、經歷、職業及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34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刑（因原審量刑業已達最低刑度，故未再行減輕），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華頂公司因其負責人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科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罰金。
　㈡緩刑之諭知
　　1.華志忠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於偵查、歷次審理時，均始終坦承如前述，足見其有悛悔之心，於本院審理時已與江高滿珍達成民事和解，並已依約賠償38,500元，更已出資委請富國建材行處理清運本件相關廢棄物，本院認華志忠經此偵審教訓及罪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就華志忠宣告緩刑3年。
　　2.為使華志忠於本案中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再度犯罪，並強化其法治之觀念，自以命履行一定負擔為宜，故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命華志忠應於本判決確定後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8小時之義務勞務，用以體察正當生活價值與服務社會，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期符合本案緩刑之目的。
　　3.倘華志忠不履行前揭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其緩刑之宣告仍得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撤銷，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渝鈞提起公訴，檢察官周啟勇提起上訴，檢察官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蕭進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2336號

上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華頂實業有限公司



兼代 表 人  華志忠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

法院114年度訴字第32號，中華民國114年3月12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889、9751號）

，提起上訴及移送併辦（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246

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華頂實業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

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

華志忠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貳年內向

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

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捌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華志忠係華頂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華頂公司）之負責人，因

    凱米颱風過後整理華頂公司辦公室，產生木材等一般廢棄物

    （計5袋），其明知並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依法不得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竟基於非法清理廢棄物之

    犯意，於民國113年7月30日起至8月1日間某日下午，駕駛車

    號0000-00號自小貨車，清除載運上述廢棄物，至江高滿珍

    、王英昰、蘇益正共同所有之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下稱本案土地），並將上述廢棄物棄置於該處隨即離去。

    嗣經警調閱上開地點監視器，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江高滿珍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

    檢察官、被告華頂公司、兼代表人華志忠均未爭執其證據能

    力，僅就證明力表示意見（見本院卷第57、337頁），本院

    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

    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具有

    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

    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

    理期日提示予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

    案裁判之資料。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訊據華志忠就擔任華頂公司負責

    人，華頂公司並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於前揭

    時地載運5袋華頂公司之廢棄物，而棄置處理廢棄物於本案

    土地等事實，於偵查、審理中均自白不諱，並有基隆市環境

    保護局113年8月6日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

    （見他字卷第5頁，經比對偵7889卷第15頁所附之執行違反

    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二份文件記載僅有稽查日期

    時間欄、稽查人員（簽名）欄、違反項目欄不同，其餘記載

    手寫內容部分均相同，應係以同份複寫文件，而113年8月6

    日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中⑴稽查日期時間

    欄記載可見係由「113年8月1日15時50分」更改為「113年8

    月6日18時10分」，⑵稽查人員（簽名）欄則於原本之「陳光

    彥」外另再增加「劉一源、吳重毅」之簽名，⑶違反項目欄

    增加勾選第22項未依規定分類、排出一般廢棄物；是以稽查

    人員、更改紀錄及稽查情形或違規事實概述欄中提及之稽查

    時間為「113年8月6日18時24分」相互勾稽，可知二份文件

    為同份文件，而以更改增加稽查人員簽名、記載勾選較為合

    理完整之113年8月6日之稽查紀錄為正確版本）、監視器畫

    面截圖（見偵7889卷第29頁）、現場照片（見偵7889卷第25

    -28、31-33頁）、車輛詳細資料表、公司登記基本資料查詢

    、法務部—營利事業關係人資料查詢（見偵7889卷第39、105

    頁、訴字卷第33-34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見偵7889

    卷第17-18頁）等在卷可稽。是依上開卷附之各項文書、證

    物等補強證據已足資擔保被告所為之上開任意性自白之真實

    性，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之規定，自得據華志忠前開任

    意性自白及各該補強證據，採信華志忠任意、真實之自白，

    認本件事證明確，華志忠、華頂公司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

    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廢棄物之運輸屬「清除行為」，廢棄物之傾倒則屬「處理

    行為」；而「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罪，其行為本質上具有

    反覆性與延時性，乃執行業務本質所當然，而為集合犯之一

    種，但其犯罪之成立，並不以行為人有多次廢棄物清除、處

    理為必要，如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等行為，縱僅一次即

    被查獲，仍無解於該條項之罪責；且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

    4款之未領有許可文件清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不以廢

    棄物清理業者為限，只要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

    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即

    為該當。　

　㈡核華志忠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處理

    廢棄物罪嫌；華頂公司之負責人華志忠因執行業務犯上述之

    罪，華頂公司應依同法第47條規定處罰。

　㈢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2462號移送併辦意旨雖載

    明移送華志忠「於民國113年7月30日15時57分許，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將華頂公司辦公室所拆除之天

    花板等木材廢棄物載運至基隆市○○區○○○路00號、46號等處

    棄置」等事實，而與本件時、地有些許誤差，然經比對移送

    併辦卷宗與原起訴卷宗，二者卷宗案號、內容相同(均為偵7

    889卷、偵9751卷)，而移送併辦意旨書中所附證據基隆市環

    境保護局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其與本件

    起訴書中所列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

    稽查紀錄表應屬同份，業經比較如前）、現場照片、監視器

    畫面截圖（僅拍攝角度略有差異）等均與原起訴書所載為相

    同證據，又基隆市○○區○○○路00號、46號經基隆市地政事務

    所以登記資料、電子門牌查詢系統查詢並非正確地址，無法

    查核坐落土地地號等情，有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28日

    基地所測字第1140102545號函在卷可稽（見偵2462號卷第39

    頁），且經華志忠供稱：二件是同一天同一趟載運，是同一

    個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341頁），是雖移送併辦事實與本

    件時、地有些許誤差，然應為同一事實，基於審判不可分之

    原則，應為起訴效力所及，且亦經本院、蒞庭檢察官當庭陳

    明補充，本院自得審理，附此敘明。

三、刑之減輕事由（刑法第59條之適用）

　　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

    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

    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

    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

    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資為判斷，且適用刑法第59條

    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同法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

    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人，其原因動機各人不一，犯罪情節

    未必盡同，其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

    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刑卻同為1年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

    刑，且縱量處最低法定刑，仍無從依法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

    勞動，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有期

    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

    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

    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

    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經查，華志忠非法

    清理廢棄物之犯行，雖有不當，惟考量其清理之廢棄物未經

    證明具有毒性、危險性，業經認定為未依規定分類之一般廢

    棄物（見他字卷第5頁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執行違反廢棄物清

    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所載），其所生危害非大，再審酌其始

    終坦然面對己身之錯誤，有深刻反省，並於本院審理時已與

    江高滿珍達成民事和解，並已依約賠償38,500元等情，有臺

    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庭114年度訴字第320號和解筆錄、手機

    匯款畫面截圖（見本院卷第345-347頁）在卷可稽，並經告

    訴代理人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343頁），另華志忠業已出

    資委請富國建材行處理清運本件相關廢棄物等情，有富國建

    材行乙級事業廢棄物處理場113年4月7日清除車輛進廠處理

    運送文件、處理照片（見偵7889卷第55-61、83頁）在卷可

    佐，是本院認其犯罪情節與其所犯法定刑相較，實有情輕法

    重之憾，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顯有堪資憫

    恕之處，因而認縱處以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就華志忠部

    分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四、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以犯罪事證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⑴本

    件華志忠載運之時間應係「113年7月30日起至8月1日間某日

    下午」，原審誤認為「113年8月1日15時50分」尚有未恰，⑵

    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之

    被告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罰當其罪，此所以刑

    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

    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34

    7號判決意旨參照）。華志忠及華頂公司於本件審理時業已

    與江高滿珍達成和解、並依約給付賠償，已如前述，其犯後

    態度即有變更，應適度表現在刑度之減幅，原審未及審酌上

    揭全部情事逕予量刑，稍有未當。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本件依據現場監視器照片顯示（見偵7

    889卷第29頁）車號0000-00號小貨車車斗為「滿載狀態」，

    核與華志忠指認傾倒廢棄物之現場狀況（見偵7889卷第33頁

    ）相符，然與華志忠於偵查、審理中所稱之「5米袋」差距

    甚大，是原審認定事實難認與卷內資料相符。是以華志忠事

    後堅稱其清運廢棄物數量僅有「5米袋」，可認其並無真切

    悔意，且未與土地所有權人達成和解，賠償雇工清運費用，

    原審量刑難認適當等語。然細觀現場監視器照片（見偵7889

    卷第29頁），實難認車號0000-00號小貨車尚未卸載時車斗

    為「滿載狀態」，且可見於前開小貨車進場、尚未卸載時，

    本案土地上即已堆積大量廢棄物。又本案土地前於113年7月

    23日、113年7月26日因堆積廢棄物而環境髒亂，經基隆市七

    堵區公所、基隆市七堵區堵南里辦公處函請江高滿珍儘速清

    理乙節，業經江高滿珍證述明確（見偵7889卷第7-8頁），

    並有基隆市七堵區公所113年7月26日基七民字第1130001564

    號函暨附件（見偵7889卷第19-23頁）、基隆市七堵區堵南

    里辦公處於113年7月23日函暨附件現場廢棄物堆積照片（見

    偵7889卷第22-23頁）在卷可稽。復以華志忠提出之現場照

    片（見本院卷第281-295頁）、113年8月6日基隆市警察局第

    三分局拍攝之現場照片（見偵7889卷第25-33頁）、基隆市

    七堵區堵南里辦公處於113年7月23日函檢附之現場廢棄物堆

    積照片（見偵7889卷第22-23頁）、113年6月28日現場照片

    （見偵7889卷第67-71頁）等相互勾稽，華志忠於棄置本件

    廢棄物前後該處現場廢棄物量並無何顯著差異，而難佐認華

    志忠駕駛車號0000-00號小貨車丟棄於現場時車斗為「滿載

    狀態」。故於卷內並無積極證據可認現場其餘廢棄物均為被

    告棄置，基於罪疑唯輕原則，自難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檢

    察官上訴意旨所指：華志忠棄置「大量」廢棄物，原審量刑

    過輕云云，尚有誤會。

　㈢據上，檢察官上訴意旨雖非有理由，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

    之處，即難以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五、撤銷後本件之量刑及緩刑之諭知

　㈠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華志忠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即非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漠視政府對環境保

    護之政策宣導，影響環境衛生，行為實值非難，惟本院考量

    華志忠犯後已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時已與江高滿珍達成民

    事和解，並已依約賠償38,500元，更已出資委請富國建材行

    處理清運本件相關廢棄物等情，已如前述，犯後態度尚可，

    兼衡其清運之廢棄物種類為一般廢棄物，所生危害非鉅，及

    相關之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並華志忠自陳：二專畢業

    ，離婚，獨居，需扶養母親及三名子女（分別96、99、103

    年次），經營華頂公司承接工程，收入狀況不一定等智識、

    經歷、職業及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342頁）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刑（因原審量刑業已達最低刑度，

    故未再行減輕），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華頂公司

    因其負責人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科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

    罰金。

　㈡緩刑之諭知

　　1.華志忠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

      表存卷可參，於偵查、歷次審理時，均始終坦承如前述，

      足見其有悛悔之心，於本院審理時已與江高滿珍達成民事

      和解，並已依約賠償38,500元，更已出資委請富國建材行

      處理清運本件相關廢棄物，本院認華志忠經此偵審教訓及

      罪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認對其所宣

      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

      之規定，就華志忠宣告緩刑3年。

　　2.為使華志忠於本案中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再度犯罪，並強

      化其法治之觀念，自以命履行一定負擔為宜，故併依刑法

      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命華志忠應於本判決確定後2

      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

      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8小時之義

      務勞務，用以體察正當生活價值與服務社會，並依刑法第

      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期

      符合本案緩刑之目的。

　　3.倘華志忠不履行前揭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

      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

      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其緩刑之宣告仍得由檢察官向法

      院聲請撤銷，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渝鈞提起公訴，檢察官周啟勇提起上訴，檢察官

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蕭進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

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2336號

上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華頂實業有限公司



兼代 表 人  華志忠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32號，中華民國114年3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889、9751號），提起上訴及移送併辦（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246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華頂實業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

華志忠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貳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捌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華志忠係華頂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華頂公司）之負責人，因凱米颱風過後整理華頂公司辦公室，產生木材等一般廢棄物（計5袋），其明知並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依法不得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竟基於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於民國113年7月30日起至8月1日間某日下午，駕駛車號0000-00號自小貨車，清除載運上述廢棄物，至江高滿珍、王英昰、蘇益正共同所有之基隆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並將上述廢棄物棄置於該處隨即離去。嗣經警調閱上開地點監視器，循線查知上情。

二、案經江高滿珍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本判決下列所引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華頂公司、兼代表人華志忠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僅就證明力表示意見（見本院卷第57、337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當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訊據華志忠就擔任華頂公司負責人，華頂公司並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於前揭時地載運5袋華頂公司之廢棄物，而棄置處理廢棄物於本案土地等事實，於偵查、審理中均自白不諱，並有基隆市環境保護局113年8月6日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見他字卷第5頁，經比對偵7889卷第15頁所附之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二份文件記載僅有稽查日期時間欄、稽查人員（簽名）欄、違反項目欄不同，其餘記載手寫內容部分均相同，應係以同份複寫文件，而113年8月6日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中⑴稽查日期時間欄記載可見係由「113年8月1日15時50分」更改為「113年8月6日18時10分」，⑵稽查人員（簽名）欄則於原本之「陳光彥」外另再增加「劉一源、吳重毅」之簽名，⑶違反項目欄增加勾選第22項未依規定分類、排出一般廢棄物；是以稽查人員、更改紀錄及稽查情形或違規事實概述欄中提及之稽查時間為「113年8月6日18時24分」相互勾稽，可知二份文件為同份文件，而以更改增加稽查人員簽名、記載勾選較為合理完整之113年8月6日之稽查紀錄為正確版本）、監視器畫面截圖（見偵7889卷第29頁）、現場照片（見偵7889卷第25-28、31-33頁）、車輛詳細資料表、公司登記基本資料查詢、法務部—營利事業關係人資料查詢（見偵7889卷第39、105頁、訴字卷第33-34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見偵7889卷第17-18頁）等在卷可稽。是依上開卷附之各項文書、證物等補強證據已足資擔保被告所為之上開任意性自白之真實性，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之規定，自得據華志忠前開任意性自白及各該補強證據，採信華志忠任意、真實之自白，認本件事證明確，華志忠、華頂公司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廢棄物之運輸屬「清除行為」，廢棄物之傾倒則屬「處理行為」；而「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罪，其行為本質上具有反覆性與延時性，乃執行業務本質所當然，而為集合犯之一種，但其犯罪之成立，並不以行為人有多次廢棄物清除、處理為必要，如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等行為，縱僅一次即被查獲，仍無解於該條項之罪責；且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未領有許可文件清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只要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即為該當。　

　㈡核華志忠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處理廢棄物罪嫌；華頂公司之負責人華志忠因執行業務犯上述之罪，華頂公司應依同法第47條規定處罰。

　㈢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2462號移送併辦意旨雖載明移送華志忠「於民國113年7月30日15時57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將華頂公司辦公室所拆除之天花板等木材廢棄物載運至基隆市○○區○○○路00號、46號等處棄置」等事實，而與本件時、地有些許誤差，然經比對移送併辦卷宗與原起訴卷宗，二者卷宗案號、內容相同(均為偵7889卷、偵9751卷)，而移送併辦意旨書中所附證據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其與本件起訴書中所列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應屬同份，業經比較如前）、現場照片、監視器畫面截圖（僅拍攝角度略有差異）等均與原起訴書所載為相同證據，又基隆市○○區○○○路00號、46號經基隆市地政事務所以登記資料、電子門牌查詢系統查詢並非正確地址，無法查核坐落土地地號等情，有基隆市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28日基地所測字第1140102545號函在卷可稽（見偵2462號卷第39頁），且經華志忠供稱：二件是同一天同一趟載運，是同一個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341頁），是雖移送併辦事實與本件時、地有些許誤差，然應為同一事實，基於審判不可分之原則，應為起訴效力所及，且亦經本院、蒞庭檢察官當庭陳明補充，本院自得審理，附此敘明。

三、刑之減輕事由（刑法第59條之適用）

　　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資為判斷，且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同法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人，其原因動機各人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其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刑卻同為1年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且縱量處最低法定刑，仍無從依法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經查，華志忠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雖有不當，惟考量其清理之廢棄物未經證明具有毒性、危險性，業經認定為未依規定分類之一般廢棄物（見他字卷第5頁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執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稽查紀錄表所載），其所生危害非大，再審酌其始終坦然面對己身之錯誤，有深刻反省，並於本院審理時已與江高滿珍達成民事和解，並已依約賠償38,500元等情，有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庭114年度訴字第320號和解筆錄、手機匯款畫面截圖（見本院卷第345-347頁）在卷可稽，並經告訴代理人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343頁），另華志忠業已出資委請富國建材行處理清運本件相關廢棄物等情，有富國建材行乙級事業廢棄物處理場113年4月7日清除車輛進廠處理運送文件、處理照片（見偵7889卷第55-61、83頁）在卷可佐，是本院認其犯罪情節與其所犯法定刑相較，實有情輕法重之憾，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顯有堪資憫恕之處，因而認縱處以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就華志忠部分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四、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以犯罪事證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⑴本件華志忠載運之時間應係「113年7月30日起至8月1日間某日下午」，原審誤認為「113年8月1日15時50分」尚有未恰，⑵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之被告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347號判決意旨參照）。華志忠及華頂公司於本件審理時業已與江高滿珍達成和解、並依約給付賠償，已如前述，其犯後態度即有變更，應適度表現在刑度之減幅，原審未及審酌上揭全部情事逕予量刑，稍有未當。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本件依據現場監視器照片顯示（見偵7889卷第29頁）車號0000-00號小貨車車斗為「滿載狀態」，核與華志忠指認傾倒廢棄物之現場狀況（見偵7889卷第33頁）相符，然與華志忠於偵查、審理中所稱之「5米袋」差距甚大，是原審認定事實難認與卷內資料相符。是以華志忠事後堅稱其清運廢棄物數量僅有「5米袋」，可認其並無真切悔意，且未與土地所有權人達成和解，賠償雇工清運費用，原審量刑難認適當等語。然細觀現場監視器照片（見偵7889卷第29頁），實難認車號0000-00號小貨車尚未卸載時車斗為「滿載狀態」，且可見於前開小貨車進場、尚未卸載時，本案土地上即已堆積大量廢棄物。又本案土地前於113年7月23日、113年7月26日因堆積廢棄物而環境髒亂，經基隆市七堵區公所、基隆市七堵區堵南里辦公處函請江高滿珍儘速清理乙節，業經江高滿珍證述明確（見偵7889卷第7-8頁），並有基隆市七堵區公所113年7月26日基七民字第1130001564號函暨附件（見偵7889卷第19-23頁）、基隆市七堵區堵南里辦公處於113年7月23日函暨附件現場廢棄物堆積照片（見偵7889卷第22-23頁）在卷可稽。復以華志忠提出之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281-295頁）、113年8月6日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拍攝之現場照片（見偵7889卷第25-33頁）、基隆市七堵區堵南里辦公處於113年7月23日函檢附之現場廢棄物堆積照片（見偵7889卷第22-23頁）、113年6月28日現場照片（見偵7889卷第67-71頁）等相互勾稽，華志忠於棄置本件廢棄物前後該處現場廢棄物量並無何顯著差異，而難佐認華志忠駕駛車號0000-00號小貨車丟棄於現場時車斗為「滿載狀態」。故於卷內並無積極證據可認現場其餘廢棄物均為被告棄置，基於罪疑唯輕原則，自難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華志忠棄置「大量」廢棄物，原審量刑過輕云云，尚有誤會。

　㈢據上，檢察官上訴意旨雖非有理由，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難以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五、撤銷後本件之量刑及緩刑之諭知

　㈠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華志忠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即非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漠視政府對環境保護之政策宣導，影響環境衛生，行為實值非難，惟本院考量華志忠犯後已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時已與江高滿珍達成民事和解，並已依約賠償38,500元，更已出資委請富國建材行處理清運本件相關廢棄物等情，已如前述，犯後態度尚可，兼衡其清運之廢棄物種類為一般廢棄物，所生危害非鉅，及相關之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並華志忠自陳：二專畢業，離婚，獨居，需扶養母親及三名子女（分別96、99、103年次），經營華頂公司承接工程，收入狀況不一定等智識、經歷、職業及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34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3項所示之刑（因原審量刑業已達最低刑度，故未再行減輕），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華頂公司因其負責人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科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罰金。

　㈡緩刑之諭知

　　1.華志忠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於偵查、歷次審理時，均始終坦承如前述，足見其有悛悔之心，於本院審理時已與江高滿珍達成民事和解，並已依約賠償38,500元，更已出資委請富國建材行處理清運本件相關廢棄物，本院認華志忠經此偵審教訓及罪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就華志忠宣告緩刑3年。

　　2.為使華志忠於本案中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再度犯罪，並強化其法治之觀念，自以命履行一定負擔為宜，故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命華志忠應於本判決確定後2年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8小時之義務勞務，用以體察正當生活價值與服務社會，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期符合本案緩刑之目的。

　　3.倘華志忠不履行前揭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其緩刑之宣告仍得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撤銷，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渝鈞提起公訴，檢察官周啟勇提起上訴，檢察官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蕭進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